屏東縣萬巒鄉公所申請埋葬使用許可申請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年度埋    號

	申請人
	
	身分證

字  號
	

	住址
	 

	電話
	 
	與受葬

者關係
	 

	受葬者

姓  名
	 
	出生日期
	民國   年  月  日

	
	
	死亡日期
	民國   年  月  日

	埋  葬

墓  地
	萬巒鄉第   公墓
	使用面積
	      平方公尺

	公墓使用費
	新台幣        元
	死亡證明

或

除戶謄本
	  份

	埋葬日期
	民國   年  月  日
上午  ：
	完工日期
	民國   年  月  日

	公墓使用面積應與所申請使用面積一致，每一墓基面積不得超過8平方公尺，兩棺以上合葬者，每增加一棺得放寬4平方公尺，骨灰罐使用面積0.36平方公尺，使用面積如逾規定者願接受相關法令處份，不得異議。

	申請人簽章
	 

	申請日期
	中華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

	核准日期
	中華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


 主辦人：       　　　　單位主管：
